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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本次核查旨在响应国家号召，了解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有利于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面掌握与管理，实现企业经济和环

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津诚智汇环境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

按照《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发改办气候〔2015〕1722 号）等文件的要求，在查阅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场勘察并与企业负责人访谈的基础

上，审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技术符合性，核查排放边界及排

放源，通过统计台账、财务凭证等原始资料的交叉核对，核证企

业 2021-2023 年度能源消耗量和主要产品产量，并核算出 2021-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编制完成2021-2022-2023年度温室气

体排放核查报告。

1.2 核查范围

（1）核查时间范围：2021年1 月1 日至 2021年12 月31日、

2022年1 月1 日至 2022年12 月31日、2023年1 月1 日至 2023 年

12月31日。

（2）核查边界范围：依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关于“核算边界”的定义，以法

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企业边界，核算和报告处于其

运营控制权之下的所有生产场所和生产设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设施范围包括直接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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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核查准则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受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委托，津诚智汇环境技术（天津）

有限公司承担企业2021-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根据核查

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组成了核查组，并确定了核查组长，人

员组成及分工。

朱显英为核查组长，冯晨、张弛为核查组员。核查组长负责安

排收集核查相关资料，制定核查计划，组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

完成与核查相关的其他管理工作。

核查组长充分考虑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行业特点、工艺流

程、设施数量、规模与场所、排放特点以及组员的专业背景和实践

经验等因素，制定了核查工作计划并确定核查组成员的任务分

工。同时，组织组员开始评审企业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文件。核查

组人员组成情况和任务分工见表 2-1所示。

表2-1 核查组人员及分工情况表

序

号

核查

员
职务 核查工作分

1 朱显英 组长
确定核查边界及主要排放源设施，统筹核查计划及进度

安排。负责排放量核算校核及质量控制工作。

2 冯晨 组员
负责收集各类能源统计报表（年度、月度）及生产记

录、结算单据，进行交叉验证，并编制核查报告。

3 杜鹏
技术审

核
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进行技术审核。

4 张春龙 审定 审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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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成员在核查准备阶段仔细审阅了企业2021-2023年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了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生产工艺流程、碳排放

源构成、适用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监测情况

等信息，确定现场核查重点并制定核查计划，明确核查工作主要内

容、时间进度安排、核查组成员任务分工等。核查组将文件评审工

作贯穿核查工作的始终。

通过文件评审，确定以下核查重点：

（1）2021-2023年企业核算边界情况；

（2）企业2021-2023年能源活动消费量核算相关数据的核查；

（3）企业2021-2023年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4）企业2021-2023年排放因子符合性的核查。

2.3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的目的是通过现场观察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排放

设施、查阅排放设施运行和监测记录、查阅活动数据产生、记

录、汇总、传递和报告的信息流过程、评审排放因子来源以及与

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判断和确认被核查企业报告期内的实际

排放量。

核查组于 2024年1月5日对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流

程包括与企业有关人员进行初步交流、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

的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核查组内部

讨论、与企业再次沟通等环节。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发现的主要

问题在后续章节中描述。

2.4 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

现场核查小组人员通过和企业负责人沟通、资料收集和交叉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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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现场勘查，由小组核查人员冯晨编制核查报告，在编制过程

中多次和企业进行了沟通，完成了《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

2021-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的编制。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2021-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

告》完成后由核查组长对报告进行初次审核。

报告修改完善后独立于现场核查成员的内部技术评审人员进

行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

报告修改完善后最后交由公司负责人审定签发。

此外，核查组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的工作记

录、企业相关核查资料以及核查报告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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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企业简介

核查组通过审查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营业执照、公司简

介、组织机构图等资料，以及查看现场并访谈企业相关负责人，

核实企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3-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11日

法人性质 独立法人 □视同法人 企业性质
国有□合资

私营其他

所属行业 制造业 法人代表 钱焕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20111058719333R 组织机构

代码
05871933-3

厂址
天津西青高端金属制品工业区

盛达五支路18号 注册地 西青区

碳排放信

息责任人

及联系方

式

负责人 薄广达 职务

能源管

理体系

的管理

者代表

电话 /

联系人 李伟策 职务 / 电话
13207503

943

传真 / 邮箱 2717501702@qq.com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隶属于中建

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钢结构研发、设计、制造、安

装、检测服务，经营北方八省，与中建钢构江苏、武汉、广东、

四川、中东、北非公司保持协作关系。企业位于天津西青高端金

属制品工业区，内分设三个生产车间和一个物流车间。总用地面

积约500亩，投资约13亿元，年产能规划30万吨，是北方地区规

模最大的现代化钢结构制造基地，具有最人性的规划、最先进的

设备、最畅通的物流、最智能的流水线。天津厂的产品覆盖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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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空港车站、会展中心、文化设施等多个领域。

企业当前主要能源消耗种类为电力、天然气、汽油和丙烷，

间接排放源为生产设备消耗的电力；

图3-1 平面布置图

图3-2 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产品和产量

通过查阅企业2021-2023年度产品产量报表及现场访问企业负

责人，核查组确认企业主要产品为钢结构产品，2021-2023 年产

量分别为160369.01吨、169598.01吨和178780.47吨。

3.1.3 工业总产值

通过现场访问企业负责人，核查组确认了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

2021-2023年工业总产值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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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企业工业总产值表

2021年工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99170.279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

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 /

2022年工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132175.526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

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 /

2023年工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万元） 115881.851 数据来源 财务提供

工业增加值（万元） / 数据来源 /

3.1.4 主要生产工艺

（1）焊接H型钢构件

首先，对钢板平面度超出规范要求的，应进行矫平效应处理，以

确保零件下料尺寸精度。随后，进行钢板预处理，为保证零件直线

度，采用多头直条切割机对零件两侧同时进行下料切割。为确保构件

装配精度，零件下料后还应根据需要进行二次矫平。

随后，进行T型组立或H型组立。H型钢主体焊缝采用埋弧自动焊

进行焊接，焊前应在H型钢两端加设引、熄弧板，引、熄弧板设置应符

合规范要求。对于H型钢翼板由于焊接产生的角变形，采用专用的H型

钢翼缘板矫正机进行矫正。

按构件图纸，在H型钢本体上画出各零部件位置线，按线装配各零

部件，符合尺寸无误后方可进行焊接。最后，H型钢检测时应重点检查

其截面尺寸和对角线是否符合图纸要求，以及各连接板位置、尺寸等

关键点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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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焊接H型钢构件生产工艺流程图

（2）箱型钢构件

首先，对于钢板平面度超出规范要求的，应采取矫平效应处理，

以确保零件的下料尺寸精度。随后，进行钢板预处理，为保证零件直

线度，使用多头直条切割机对零件两侧同时进行下料切割。为确保构

件装配精度，零件下料后还应根据需要进行二次矫平。

对于超大截面的箱型构件，采用胎架进行组装。胎架应具备足够

的刚度和稳定性，装配基准面应保证水平。根据地样定位一块面板，

并在面板上画出内隔板以及两侧面板位置线，然后装配隔板和腹板，

采用气体保护焊焊接内隔板与两面板间的焊缝，焊接时应从中间往两

边进行焊接，以减小焊接变形，焊后按要求进行隐蔽焊缝的检测，内

隔板焊接、检测完成后装配上面板，装配时应保证上面板与内隔板上

表面贴合紧密。

随后，采用电渣焊焊接内隔板与另外两块面板间的焊缝。焊接时

应尽量保证对称两条焊缝同时焊接，以减小焊接变形。最后进行箱体

埋弧焊和尺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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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箱型钢构件生产工艺流程图

（3）十字型柱钢构件

首先，将十字柱的T型腹板进行点焊组立，确保两块腹板平整，并

按照H型钢的制作方式进行组立。随后，对H型钢的主焊缝进行焊接，

采用悬臂埋弧焊自动焊接，焊接完成后，将点焊缝断开，形成两个T型

钢。

接着，使用液压矫正机对十字柱的T型钢进行矫正，确保翼板平

直。在十字柱的组立过程中，先将H型钢就位，并在其腹板上划线以便

定位。同时，确保胎架上的支撑就位。之后，将T型钢就位，使用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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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顶紧，并用固定焊固定。

对于十字柱的焊接，采用悬臂埋弧自动焊接设备来完成主焊缝的

焊接。此外，构件的端部应使用端铣机进行端部铣平，确保铣平面与

构件中心线垂直。

在十字柱加劲板和牛腿的组立过程中，要保证牛腿的位置尺寸准

确。最后，使用气体保护焊接对栓钉进行焊接，并检查栓钉焊接的牢

固度。

图3-5十字型柱钢构件生产工艺流程图



3.1.5 能源消费情况

2021-2023年能源消费量详见下表：

表3-3 企业综合能源消费情况表

时间 能源品种 计量单位

能源用量
能源加工转换产

出
回收利用

折标系数（tce/万
kWh；tce/t）消费量

加工转换

投入合计

2021年

电力 万kWh 2017.43 / / / 1.229
汽油 t 37.27 1.4714
天然气 Nm3 6.47 12.143
丙烷 t 587.94 1.7143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 吨标准煤 3620.70

2022年

电力 万kWh 2089.44 / / / 1.229
汽油 t 31.88 1.4714
天然气 Nm3 2.83 12.143
丙烷 t 578.13 1.7143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 吨标准煤 3640.32

2023年

电力 万kWh 2159.82 / / / 1.229
汽油 t 39.91 1.4714
天然气 Nm3 1.4276 12.143
丙烷 t 621.12 1.7143

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 吨标准煤 37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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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排放源现场查勘以及查阅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等文件

资料，通过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交谈，现场查看耗能设施，并对照

公司设备清单，查阅公司能源消耗统计台账、能源统计报表、核实

如下情况：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行独立核算

的单位。企业的核算边界涵盖企业位于天津西青高端金属制品工业

区盛达五支路18号的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

统所有的耗能设施。

2021-2023年报告期内企业的主要能耗品种为电力、天然气、汽

油和丙烷。

主要间接排放源为消耗的电力的生产设备；

经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CO2作为保护气

的焊接过程造成的排放。企业各类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表3-5 排放源信息表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能源品种

化石燃料燃烧 运输的汽车、食堂及切割机、焊接过程
汽油、天然气、丙

烷

工业生产过程 焊接过程消耗的保护气 二氧化碳

净购入电力 抛丸机、T型埋弧焊、激光切割机等。 电力

经核查，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核算边界的符合性如下：

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行独立核

算的单位。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办法和报告指南一致；纳入

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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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以及现场核实，

核查组确认：

（1） 直接排放——化石燃料燃烧

经核查，企业化石燃料燃烧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

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2） 直接排放——工业生产过程

经核查，企业CO2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3） 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

经核查，企业净购入电力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

核算方法，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4） 间接排放——净购入使用热力

经核查，企业不涉及外购热力导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证据文件及对企业进行访谈，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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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化石燃料燃烧

表3-6 汽油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1年 37.27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1年 37.27t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汽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汽油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31.88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2年 31.88t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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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汽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汽油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39.91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39.91t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汽油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汽油实际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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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天然气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1年 6.47Nm3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1年 6.47Nm3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天然气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

加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天然气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2.83Nm3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2年 2.83Nm3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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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天然气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

加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天然气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1.4276Nm3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1.4276Nm3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天然气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

加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天然气实际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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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丙烷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1年 587.94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1年 587.94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丙烷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丙烷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578.13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2年 578.13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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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丙烷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丙烷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621.12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621.12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丙烷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发票加

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丙烷实际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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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工业生产过程

表3-9 焊接过程作为保护气的CO2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1年 6449.68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1年 6449.68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保护气CO2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

发票加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保护气CO2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1188.16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2年 1188.16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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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保护气CO2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

发票加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保护气CO2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2200.54t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2200.54t 数值来源 购买发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购买发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购买发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保护气CO2消费量加和汇总与购买

发票加和汇总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保护气CO2实际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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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3净购入电力

表3-10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2021年 2017.43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1年 2017.43万kWh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1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电力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2年 2089.44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2年 2089.44万kWh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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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2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电力实际消耗量。

排放报告数值 2023年 2159.82万kWh 数值来源 能源统计台账

核查数值 2023年 2159.82万kWh 数值来源 统计局报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数据

来源

（1）能源统计台账

（2）统计局报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收集了企业能源统计台账和统计局报表。

核查组将能源统计台账中电力消费量加和汇总与统计局报表

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2023年企业应采用能源统计台账的数据

作为电力实际消耗量。

3.4.2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经查阅企业2021-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其中各类燃料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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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排放因子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中各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

含碳量和碳氧化率的乘积，数据见下表：

表3-11 燃料燃烧的碳排放因子

项

目

排放因子

低位发热量

（GJ/t，
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燃料碳氧化率 数值 单位

汽

油
43.070 18.9×10-3 98% 2.925 tCO2/t

天

然

气

389.31 15.3×10-3 99% 21.622 tCO2/Nm3

丙

烷
50.179 17.2×10-3 98% 3.101 tCO2/t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为购入电量，电力排放

因子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2025年部分重点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中2023年度全国电

网平均碳排放数据，数值为0.5703kgCO2/kWh。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4.3.1 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

表3-12 2021-2023年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量计算表

时间

2021年 排放因子

（tCO2/t
tCO2/Nm3）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汽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37.27 2.925 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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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6.47 21.622 139.89

丙烷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587.94 3.101 1823.20

时间

2022年 排放因子

（tCO2/t
tCO2/Nm3）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汽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31.88 2.925 93.25

天然气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2.83 21.622 61.19

丙烷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578.13 3.101 1792.78

时间

2023年 排放因子

（tCO2/t
tCO2/Nm3）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汽油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39.91 2.925 93.25

天然气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1.4276 21.622 61.19



26

丙烷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621.12 3.101 1792.78

3.4.3.2工业生产过程CO2排放

表3-13 2021-2023年CO2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造成的排放量计算表

2021年

项目

净购入量 排放因子 CO2排

放量

（t）
数据

来源
数值 单位

混合气体中CO2

的体积百分比
数值 单位

二氧化

碳气体

保护焊

生产

记录
6449.6
8 t 100% 1 tCO2/t 6449.68

合计 6449.68

2022年

项目

净购入量 排放因子 CO2排

放量

（t）
数据

来源
数值 单位

混合气体中CO2

的体积百分比
数值 单位

二氧化

碳气体

保护焊

生产

记录
1188.1
6 t 100% 1 tCO2/t 1188.16

合计 1188.16

2023年

项目

净购入量 排放因子 CO2排

放量

（t）
数据

来源
数值 单位

混合气体中CO2

的体积百分比
数值 单位

二氧化

碳气体

保护焊

生产

记录
2200.5
4 t 100% 1 tCO2/t 2200.54

合计 2200.54

3.4.3.3 净购入电力

企业净购入电力 CO2 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3-14 2021-2023年净购入电力CO2排放量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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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净购入电力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2021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20174.3 0.5703 11505.40

时间

净购入电力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2022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20894.4 0.5703 11916.07

时间

净购入电力量（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

（t）数据来源 数值

2023年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2159.82 0.5703 12317.45

3.4.3.4 净购入热力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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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排放量汇总

表3-9 2021- 2023年企业碳排放量汇总表（t）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21年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量（tCO
2
） 2072.10

工业生产过程直接排放量（tCO
2
） 6449.6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
2
） 11505.40

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量（tCO
2
） 0

合计 20027.18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22年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量（tCO
2
） 1947.25

工业生产过程直接排放量（tCO
2
） 1188.16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
2
） 11916.07

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量（tCO
2
） 0

合计 15051.48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2023年

燃料燃烧直接排放量（tCO
2
） 2073.70

工业生产过程直接排放量（tCO
2
） 2200.54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
2
） 12317.45

固碳产品隐含的排放量（tCO
2
） 0

合计 16591.69

3.4.3.6 核算结果分析

表3-10 碳排放强度水平分析结果

项目 单位 2021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万元 0.2019

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tCO2/吨 0.1249



29

项目 单位 2022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万元 0.1139

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tCO2/吨 0.0887

项目 单位 2023年

单位工业总产值 CO2 排放量 tCO2/万元 0.1432

单位产品产量 CO2 排放量 tCO2/吨 0.0928

4 核查结论
核查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支持性文件及现场访问，进行现有资料的

整理和数据的交叉核对，对2021-2023年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给出以下核查意见：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符合《机械设

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排放量声明

按照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核算的2021-2023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分为20027.18吨、15051.48吨、16591.69吨。核查组核查结果与企业

碳排放报告中数据一致，因此认为企业碳排放报告数据真实可靠。

4.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声明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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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资料附件

1. 能源消耗使用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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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总产值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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